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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獨居長者天然災害處理流程 
                                          

107.07.13 

109.06.20 

114.01.21 

 

通知社福中心、老服中心、緊急救援系統廠商 

社會工作科、老人福利科 

雲端回覆低溫、酷暑問安成

果（次日中午 12時前）（例

假日順延至次上班日中午

12時前）。 

 

颱風、水災等（本市災害

應變中心 1級開設） 

天然災害啟動 

社會救助科（簡訊啟動） 

低溫關懷送暖

（12度以下） 

社福中心、老服中心、緊急救援系統廠商 

啟動問安機制 

社工員、志工及獨居認養單位 

 

 
應變中心尚未結束開設

前，每日 10、17 時於雲端

上傳獨老回報統計表 

災害解除或應變中心結束開

設，針對中高危險名單，再

次確認長者安全。 

緊急事件 

社會工作科 

老人福利科 

中、高危險個案

加強問安 

社工員持續追蹤直到狀況解除 

通報 

酷暑關懷服務計畫 

(單日最高氣溫 38度以上) 

(連續 3天 36度以上) 

環境保護局、社會救助科 

(簡訊啟動) 

註： 

(1)天然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前 1天即可啟動問安服務，其問安人數統計於報表內。 

(2)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若開設連續兩天(含)以上，開設隔日各中心問安率應達 70%。 


